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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襲」跟著作權法中的「重製」或「改作」⼀樣嗎？怎麼避免抄襲的問題？

⽂:⿈蓮瑛（認證法律⼈） 、林禹萱（認證法律⼈） ‧ 智慧財產權  ‧ 2023-08-11

案例

A是⼀名正在撰寫論⽂的研究⽣，在撰寫的過程中，A參考了很多國內外學者的書籍與期刊⽂章，也有把學
者⾒解引⽤在⾃⼰的論⽂中。然⽽，A看到最近新聞上層出不窮的抄襲爭議，A擔⼼在論⽂中引⽤學者的⾒
解是否會構成抄襲？此外，A也想要知道該如何避免抄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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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如何認定「抄襲」？ 會侵害什麼權利？
資料來源：⿈蓮瑛、林禹萱 / 繪圖：Yen

⼀、著作權法中有「抄襲」的概念嗎？（⾒圖1）

所謂的「抄襲」，在著作權法中，主要是指侵害著作權⼈的「重製權」或「改作權[1]」。

（⼀）什麼是重製？



「重製權」是著作⼈專有的權利之⼀[2]，也是著作財產權中最基本且重要的權利。「重製」是指以印刷、複
印、錄⾳、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的重複製作；在劇本、⾳樂著作或其他類似
著作演出或播送時錄⾳或錄影，或是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也都算是重製[3]。例如：複製他⼈
著作的⽂字內容，張貼在⾃⼰的網⾴上，就是重製[4]。

（⼆）什麼是改作？

將⾃⼰的著作改作成衍⽣著作的「改作權」，也是著作⼈專有的權利之⼀[5]。「改作」是指以翻譯、編曲、改
寫、拍攝影⽚或其他⽅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6]。例如：將英⽂⼩說翻譯為中⽂版、將⼩說拍成電影等，都屬
於改作。

⼆、重製權與改作權侵害的認定標準

在法院判決實務上，主要是以「接觸」與「實質相似」作為抄襲的認定標準[7]：

（⼀）接觸

「接觸」是指⾏為⼈有閱讀或聽聞他⼈著作的事實，包含直接或間接的接觸，或者是依據社會通常情形，有合
理的機會或可能性接觸他⼈的著作（例如：直接從作者處取得作品，或是著作已經在市⾯公開販售[8]）。因
此，如果是在創作的過程中，完全沒有接觸他⼈的著作⽽完成的獨⽴著作，即使與他⼈的著作相似，也不會有
著作權侵害問題[9]。

（⼆）實質相似

「實質相似」是指⾏為⼈的著作引⽤其他著作權⼈的著作中，涉及實質且重要的表達部分，⽽且這個部分的觀
察及認定必須綜合「質」與「量」兩⽅⾯⼀起考量[10]。量的相似，是指抄襲的部分所占的⽐例；質的相似，
則是指抄襲的部分是否為重要部分，如果是重要部分，即使只占著作的⼩部分，仍會構成實質相似[11]。

三、如何避免抄襲？

（⼀）取得著作權⼈同意或授權

重製權、改作權等著作財產權，都是著作權⼈享有的權利，因此，如果可以取得著作權⼈的同意或授權，就可
以在著作權⼈同意或授權的範圍內，合法使⽤著作[12]。

（⼆）遵守著作權法「合理使⽤」的規定

著作的使⽤，如果屬於著作權法所規定的「合理使⽤」，就不會構成著作財產權的侵害[13]。在著作權法中明



定了數種合理使⽤的情形，包括為了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的，在「合理範圍」內，引⽤已公
開發表的著作[14]；或是學校或教育機構為了辦理各種考試，可以重製已經公開發表的著作，寫成試
題[15]等。

此外，著作的使⽤是否符合著作權法所定合理使⽤情形的「合理範圍」內，或是有其他前述情況以外的合理使
⽤情形，應審酌⼀切情形，參考以下事項，進⾏整體判斷：

四、結論

A基於撰寫論⽂之研究⽬的⽽引⽤學者⾒解，是屬於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使⽤情形之⼀，因此，只要A注意在
合理範圍內使⽤這些書籍、期刊⽂章等已經公開發表的著作，就可以避免「抄襲」，侵害到著作權⼈的重製權
或改作權。

註腳

1. 利⽤之⽬的及性質，包括是為商業⽬的或⾮營利教育⽬的；
2. 著作的性質；
3. 所利⽤的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的⽐例；

4. 利⽤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的影響[16]。

   臺灣⾼等法院104年度上字第103號⺠事判決：「⼜按所謂著作『抄襲』，其侵害著作權⼈之著作財產權
主要以重製權、改作權為核⼼。」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20），《（⼀）著作權基本概念篇-11~20》，第11點。

[1]

   著作權法第22條第1項：「著作⼈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重製其著作之權利。」[2]

   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5款：「本法⽤詞，定義如下：……五、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錄影、攝
影、筆錄或其他⽅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於劇本、⾳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送
時予以錄⾳或錄影；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

[3]

   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著上字第13號⺠事判決：「經⽐對系爭診所網站之系爭著作與被上訴⼈部落格
之被控侵權著作內容，被上訴⼈部落格之被控侵權著作之⽂字內容、照⽚、標點符號、排列順序等項⽬，
均與上訴⼈之系爭著作內容完全相同。參照被上訴⼈之網⾴原始碼中嵌有上訴⼈嵌於其網站原始碼之診所
網域名稱，此有上訴⼈提出被上訴⼈部落格『⼼臟（⾎管檢查）』網⾴存檔燒光碟及網⾴原始碼列印資料
可稽。職是，被上訴⼈確有接觸與重製系爭診所網站網⾴『醫療檢查』內容之語⽂著作及攝影著作等事實
，堪予認定。」

[4]

   著作權法第28條：「著作⼈專有將其著作改作成衍⽣著作或編輯成編輯著作之權利。但表演不適⽤之。
」

[5]

   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1款：「本法⽤詞，定義如下：……⼗⼀、改作：指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
影⽚或其他⽅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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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914號刑事判決：「但所謂抄襲，乃係剽竊他⼈之著作，並當作⾃⼰所創作之
謂，⽽據以認定抄襲之要件有⼆：即接觸及實質近似。」

[7]

   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刑智上訴字第42號刑事判決：「所謂接觸，係指⾏為⼈有閱讀或聽聞他⼈著作之
事實，其包含直接接觸與間接接觸，除直接實際閱讀外，亦包含依據社會通常情況，被告應有合理之機會
或合理之可能性閱讀或聽聞他⼈之著作，均屬接觸之範圍，此為確定故意抄襲之主觀要件。被告有接觸他
⼈著作之事實，不論係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可。申⾔之：①所謂直接證據之舉證，係指⾃著作權⼈處取
得被抄襲之著作。②間接證據之舉證，係指著作權⼈之著作已⾏銷於市⾯，或者公眾得於販賣同種類之商
店買得該著作，任何⼈得以輕易取得，即符合接觸之要件。」

[8]

   最⾼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35號⺠事判決：「按所謂獨⽴著作，乃指著作⼈為創作時，係獨⽴完成⽽
未抄襲他⼈先⾏之著作⽽⾔。著作⼈為創作時，從無⾄有，完全未接觸他⼈著作，獨⽴創作完成具原創性
之著作，固屬獨⽴著作；惟著作⼈創作時，雖曾參考他⼈著作，然其創作後之著作與原著作在客觀上已可
區別，⾮僅細微差別，且具原創性者，亦屬獨⽴著作。於後者，倘係將他⼈著作改作⽽為衍⽣著作，固有
可能涉及改作權之侵害，但若該獨⽴著作已具有⾮原著內容之精神及表達，且與原著作無相同或實質相似
之處，則該著作即與改作無涉，⽽為單純之獨⽴著作，要無改作權之侵害可⾔。」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20），《（⼀）著作權基本概念篇-11~20》，第11點。

[9]

   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刑智上易字第47號刑事判決：「所謂『實質相似』，指被告著作引⽤著作權⼈著
作中實質且重要之表達部分，且須綜合『質』與『量』兩⽅⾯考量（最⾼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121號刑
事判決意旨參照）。」

[10]

   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刑智上訴字第42號刑事判決：「所謂實質相似，係指⾏為⼈之作品與他⼈著作量
之相似及質之相似，此為客觀要件。所謂量之相似，係指抄襲的部分所占⽐例為何，著作權法之實質相似
所要求之量，其與著作之性質有關。所謂質之相似，係指抄襲部分是否為重要成分，倘屬重要部分，則構
成實質之近似。準此，倘抄襲部分為告訴⼈著作之重要部分，縱僅占告訴⼈著作之⼩部分，仍構成實質之
相似。」

[11]

   著作權法第37條第1項：「著作財產權⼈得授權他⼈利⽤著作，其授權利⽤之地域、時間、內容、利⽤⽅
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

[12]

   著作權法第65條第1項：「著作之合理使⽤，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13]

   著作權法第52條：「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已公開
發表之著作。」

[14]

   著作權法第54條：「中央或地⽅機關、依法設⽴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辦理之各種考試，得重製已公開
發表之著作，供為試題之⽤。但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如為試題者，不適⽤之。」

[15]

   著作權法第65條第2項：「著作之利⽤是否合於第四⼗四條⾄第六⼗三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其他合理使⽤
之情形，應審酌⼀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
⼀、利⽤之⽬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的或⾮營利教育⽬的。
⼆、著作之性質。
三、所利⽤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例。
四、利⽤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16]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M,97%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2c3914%252c2008082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IPCM,105%252c%25e5%2588%2591%25e6%2599%25ba%25e4%25b8%258a%25e8%25a8%25b4%252c42%252c20200416%252c3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V,106%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2c1635%252c20180208%252c1
https://www.tipo.gov.tw/tw/cp-180-219595-56bdc-1.html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IPCM,103%252c%25e5%2588%2591%25e6%2599%25ba%25e4%25b8%258a%25e6%2598%2593%252c47%252c20141002%25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IPCM,105%252c%25e5%2588%2591%25e6%2599%25ba%25e4%25b8%258a%25e8%25a8%25b4%252c42%252c20200416%252c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3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6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5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5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65


標籤
 重製，改作，合理使⽤，著作權，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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